政审意见

     xxx同学系我院2014届xxx专业毕业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学制x年，学号：XXXXXXXX，将于2014年6月从我院毕业。在校期间，在政治、思想、学习、工作各方面表现优秀（良好），是一名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学生。

     在校期间，xxx同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追求上进。能够认真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于xxx年xxx月在xxx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被xxx支部列为入党积极分子，于xxx年xxx月至xxx月参加xxx党校培训，并结业）。该生能够遵守校纪校规，没有参加“法轮功”或其他各类非法活动，无违法行为，没有受过处分。（此部分内容根据用人单位要求说明，有的单位还要求说明直系亲属自然情况和政治情况）。

     xxx同学学习认真刻苦，善于思考，知识面宽，专业知识扎实，学习成绩良好，无不及格和缺考、补考情况，能够完成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顺利毕业。（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情况；研究成果获奖情况；外语情况。）
 xxx同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各种社会工作和学术文体活动，担任xxx等工作（或参加了xxx活动，发挥了xxx作用，取得了xxx成绩），先后被评为xxx（或获得xxx荣誉称号）。

中国共产党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委员会
xxx年xxx月xx日

     联系人：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李晓亮   025-85891867    
以上内容供参考。需要政审材料的同学请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和用人单位的要求如实撰写草稿，形成书面材料报学院核实并加盖学院党委公章。（标题：宋体，二号；正文：仿宋体，四号，普通白纸打印即可）
